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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久拉仲之鬼神觀是其哲學思想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她以覺域派教法四魔斷境

之義理為其鬼神觀的邏輯起點，論證了鬼

神即屬於魔的範疇，卻又不同於魔，而鬼

與神有自身的含義和定準並相互相容之觀

點。在她的哲學思想建構中，雖然規劃了

一個鬼神的世界，但是，卻更明確地以鬼

神的特性來建立人間的道德秩序，可以

說，是一個以人文道德價值與鬼神存在的

世界觀共同結構的宗教哲學體系。所以，

在對瑪久拉仲佛學思想之研究方面，她的

鬼神觀思想不能被忽視，作為她哲學思想

中的重要內容，而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 

一、鬼神的分類與鬼神概念的界定 

對鬼神的分類與鬼神概念的界定，瑪

久拉仲有自己獨特的見地。她不僅將鬼神

劃分為六大類：即世俗遍計所執之鬼神、

依本質體相之鬼神、所見增益之鬼神、自

性俱生之鬼神、真實業力之鬼神和究竟義

之鬼神，而且又從內到外之範疇劃分鬼

神。從不同的層面界定鬼神，大大延伸了

鬼神存在的範圍空間，還賦予鬼神許多新

的內容，使得鬼神有了更加深廣的內涵和

意義。其中： 

1、世俗遍計所執之鬼神 

世俗遍計所執之鬼神，主要指世俗人

界定的鬼神概念。通常在世俗人看來，所

謂的神，在其心目中色形美麗而賞心悅

目；與之相反，所謂的鬼，則在其心目中

色形醜陋而令人生厭和恐懼，往往被作為

危害其生命的某種因素。於是，在這種鬼

神概念界定下的神，乃對人類有益，而鬼

則對人類有害。 

瑪久拉仲認為，這是世俗之鬼神概念

和盲目的鬼神崇拜。實際上，何謂鬼，何

謂神，並沒有特指，二者互為容攝，有時

善者則作惡，惡的則利樂，或者原本為善，

結果則成惡；或者原本為惡，結果則成善，

故而，何謂神，何謂鬼，並無定準。基於

此，瑪久拉仲把以善與惡、利與害界定鬼

與神，看作是世俗人普遍所執的一種觀

點。而且表明修持覺域派教法的行者不會

僅僅以善、惡，或者利與害界定鬼神，或

命名鬼與神，只是以假有來認識鬼神，並

轉為道用。 

在這裏，我們不難看出鬼與神構成對

立的兩極：正面和負面。也就是說，眾生

心性中的真與妄、染與淨、善與惡、美與

醜等通過鬼神的分別，而對立性的展現出

來。當然，對世俗經驗的這種觀點，瑪久

拉仲是持以批判態度的，神與鬼，究竟哪

一個為善或惡，或利或害並無定準，二者

可相互轉換和演變，鬼與神不是絕對的對

立性的。瑪久拉仲以此來界說鬼與神，是

以般若性空來說明鬼神的，其宗旨在於教

化眾生修持空性智慧，消除妄念分別，達

到無分別智慧的圓滿境地。 

2、依本質體相之鬼神 

依本質體相之鬼神，是瑪久拉仲依本

質情狀定義的鬼神。其中，神又分類為世

間神與出世間神。其中之出世間神，又分

為出離因果輪迴與輪迴流轉之處的神和不

出離輪迴在各自的流轉之處的神。諸如大

金剛持、十方諸佛、般若大佛母與無量光

佛等安住於嚴密刹土即色究竟天，與各自

的眷屬眾相居的這些神佛，乃為出離世間

之處與因果輪迴之神；婆娑三千世界的釋

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文殊

菩薩等眾菩提薩埵，乃未出離世間之處，

而已出離世間輪迴業和因果業之神。世間

之神為無色界、色界、欲界天等之神，稱

之為世俗本質之神。所以，以上諸神，皆

可謂本質體相之神。  

這裏所說的鬼，凡指世間普遍流傳的

無形的，兇猛的、粗暴而具有威力的，可

示顯大幻術的，諸如對有形眾生造成傷害

的閻王、魔、贊、天龍八部等。因為這些

神祗在世俗人的意念中已經存在，且認為

具有傷害之心，所以被歸類為鬼。又稱之

為本質體相之鬼。 

然而，如果按照世俗之理，把利益者

稱作神，天龍八部等也能利益眾生，認為

能增長世俗人的食物、財產和福祿等，當

天龍八部等利益眾有情時，在世俗人的心

目中這些神祗則是神；反之，當天龍八部

等加害眾有情時，在世俗人的心目中，這

些神祗則是鬼。但是，世間神當其不高興

時，一般則加害於眾，這時，神則為鬼。

這是以神祗之利害界定鬼神的。 

按照覺域派的教法義理，假如當你去

修行時，其父母、親朋以各種善意挽留、

阻止，將此統統看作解脫道之魔業，且作

為間斷善業之鬼。反之，對你憎恨的冤敵

等，則以慈悲觀之，且作為敦促菩提道之

神，持以慈悲心，依此行善，則為神。瑪

久拉仲認為，世俗意義和本質體相之鬼神

概念，是以世俗命名的鬼與神，是按照世

俗之理和情形存在的。既是如此，這些神



祗只是一種表像，不持為實有，應體識到

此乃無自性，為自相不實之勝義。 

實際上，瑪久拉仲從世俗的角度，以

鬼神對人的基本作用來闡釋人對鬼神的理

解，從而闡明了鬼與神在本原論角度是一

致的。鬼與神的角色轉換，則是以鬼神對

人的利與害為條件而完成和實現的，體現

了瑪久拉仲在人與鬼神利害關係方面的哲

學思辯與辯證統一性。 

3、所見增益之鬼神 

所見增益之鬼神，是指世俗人以個人

的妄念去認識和界定人世間存在的一些怪

異現象，並將此以鬼神之靈增益和命名，

且由此來誇張地說明無形鬼神的存在情

狀。比如，看到冬季開花、生長植物、出

現彩虹等將自然界的這些奇異現象視作吉

兆、祥瑞，是神之作業和顯靈。瑪久拉仲

將這些以世俗經驗界定的神，稱之為所見

增益之神，或者視覺增益之神；諸如冬季

見到青蛙、蛇，或者眼前出現可怕的異物

等，或者魚類涸死，動物相互吞噬等等，

看到不美奇異現象等，並令人心煩意亂和

恐懼，認為罪惡來臨，這是鬼在作祟、作

怪，是鬼之作業和幻術。因此，稱之為所

見增益之鬼。 

由此可見，世間存在的一些怪異現

象，按照世俗之理卻有了鬼與神二型。瑪

久拉仲認為自然界的怪異現象，世間的怪

異之事，那只是它的怪異反常，並不是常

理，因此，當一個人看見某種非自然的景

象、形像或存在體時，亦無須怪異之。但

是，世俗人往往以個人的妄念去認識和見

解。所以，她將這些以世俗經驗界定的鬼

神，稱之為所見增益之鬼神。事實上，僅

僅依據所見的這些現象並不能說是什麼鬼

或神，也不應該稱作鬼神。她認為這些鬼

神的界定，都是按照世俗的理趣和經驗來

理解、把握和認識的，是世俗的增益之見。

這樣的觀點，不符合覺域派教法義。覺域

派的行者不會把自然界的怪異現象，以鬼

神相待，並加以分別。所以她特別強調對

事物的認知和定見。  

4、自性俱生之鬼神 

自性俱生之鬼神，是以個人的見智而

言的。由自見智清淨而生的五大智：即清

淨法界體性之智、大圓明鏡之智、平等性

之智、妙觀察之智與成所作之智，被稱之

為神；由無明我執而生的煩惱五毒：即嫉

妒、愚癡、我慢、貪欲和嗔恚，被稱之為

鬼。這是由於從原始本然自見之智慧，本

來清淨而無生的空性之法身，與無明我執

的煩惱同時俱生，從而使見智與無明和

合，故而被稱之為自性俱生之鬼神。 

當然，這類鬼神不被一般的世俗人所

知，因而積累了惡業和無量的輪迴流轉之

因，使其業煩惱時常而入，但人們卻又不

知所有一切煩惱和罪惡根源於我執，對一

切事物無明，僅僅以利與害、善與惡之意

念識別，於是，類別為俱生之鬼神。也就

是說，其源於因果業。之所以要區分為俱

生之鬼與神，是因為積累惡業會造成無量

輪迴之因，其宿業煩惱就不會間斷，如果

人們不能認識一切罪業皆來自我執，就往

往會以無明分別為鬼與神，所以，要以具

有自見智的五智斷滅無明我執。 

由此想見，具有四俱生自見智的五智

光焰，是斷除無明的對治。而由無明智所

障蔽的無明或我執，是自見智所要斷除的

境，即斷境。這是因為世俗人一般不識別，

或區分俱生之鬼與神，也就不分善與不善

之業，使之迷誤而成為輪迴流轉之因，所

以，覺域派的行者將其類別為俱生之鬼與

神，並以自見智的智慧，即無我智慧，對

治所要斷除的我執。要達到這種境地，需

要依止具有八種上師名相的喇嘛來指點。

可見，自性俱生之鬼神，是瑪久拉仲以個

人的修行經驗和自性見智而類別的，是境

界形態的鬼神觀念和界定。 

5、真實業力之鬼神 

真實業力之鬼神，是從兩個方面來分

類和劃分的。即自然共同之業和各入門所

行之不同業。其中，第一、自然共同之業，

主要指自然現象的各種業。譬如，宇宙元

素四大種、春夏秋冬四季節、晝夜二時辰、

生與死、疾病與健康、年少與年老等自然

現象。這些自然現象，按照其特性分為鬼

與神。諸如四大種，風、水、火、土，其

中，風乃自然大運動，本性為輕動，是宇

宙萬物之的根源，化生一切的根本；水乃

流濕之本性，彙聚所有一切；火的本性乃

暖熾，成熟所有一切；土乃堅硬之本性，

是所有一切的所依之處。四大種按照各自

的自然規律運動，溫和而平靜地運行，四

大種之間的相互作用即能化生萬物，乃萬

物妙欲所生之因，是神；換言之，與之相

反，如若強烈地運行，天崩地裂，則對自

然萬物造成大的傷害和破壞，或者大的罪

業，則稱之為鬼。依次類推，夏是神，冬

是鬼；秋是神，春是鬼；晝是神，夜是鬼；

生是神，死是鬼；無恙安康是神，疾病是

鬼；年少是神，年老是鬼。諸如此類，皆

從真實的、共同的業力產生，是自然萬物

的自然現象，世俗人均可體驗和經歷之

故，稱之為自然共同之業。然而，要說明

的是，比如四大種，並非由眾生所積累的

業而產生，是自性之業，或者說，是自然

形成的，故而，稱作自然或自生。 

第二、各入門行之不共分別業，主要

是以各自的入門之行來說明鬼神的。也就

是說，是以眾生所積累的善惡業力來劃分



和分別鬼神的。諸如由因緣業之力成為自

己的親身父母、以發菩提心引導眾生獲得

解脫道的喇嘛上師、以及各路神佛等，是

由於各自積累善業之力而有緣成為自己這

一世的神，且無任何引誘，故又稱之為真

實業力之神。就此又因為業力之故，父母

的言行舉止各有差異，即各自的入門之行

不同，並以此界定鬼神的概念。比如，父

母富足與貧窮、出生高貴或低賤、外表美

或醜、行善或行惡，等等都須以業力區分，

以鬼神之理界定。但是，瑪久拉仲認為這

樣界定的鬼與神不是常恆的，也不是絕對

的，或者永恆不變的。只是以暫時的利害

關係來作為鬼與神而分別和界定的。又比

如，父母、兄弟、師生等若彼此爭鬥，或

傷害而相互為敵時，以前積累的親情或友

情的情感之業已經耗盡，而此時彼此間持

有害心之業，所行的是害心之行，而且對

先前的親情友情造成傷害，則成為鬼。反

過來，便成為神。 

瑪久拉仲認為，這是因果業力，如同

六道輪迴的眾生流轉輪迴，或者輪迴轉

世，因為積德行善和因果業報等因緣，眾

生無一不曾不為父母親眷。只是人們不能

認識到因果業力或因果報應而已，於是，

一時將惡因所致的痛苦煩惱，當作鬼；善

因帶給的福澤，視為神。任意分別由個人

的善惡行為所造成的各種善惡因果業力，

並以鬼與神、利與害加以認識和把握，且

生起愛憎，此乃世俗人的邪見。這樣的思

維或意識使心變得煩惱，要想心清淨不

染，就要棄惡行善，這樣也就不受業力的

見惑，處於離戲本然的境界。也就沒有所

謂的鬼。 

由此可見，時而為鬼，時而為神，鬼

與神構成統一的兩極，鬼神的存在範疇則

出現時而異義、時而同義的複雜情況。依

瑪久拉仲之觀點，這不是鬼神本身的因

素，而是自身之業力所為。因而，也就決

定了鬼神的兩重性，即具有善惡、利害的

雙重特性，且互為相容。在內涵上也就可

以互相解釋，有互釋性。但是，我們應該

注意到，在這裏瑪久拉仲始終強調的一個

主題，就是因果報應，行善棄惡。她說道：

「要想無傷害、安寧幸福、心不生非願，

就要摒棄一切惡業；要想安然如願，越來

越安寧，只有努力做一切善業，業無迷惑，

或好或壞，在於個人的業力，別無青絲頭

髮撕為百根之因，所有一切根源於因果業

力。」可以說，着重闡釋了因果業力與個

人行為之關係和因緣鏈條。 

6、究竟義之鬼神 

究竟義之鬼神，是以生死輪迴之究竟

義分類和界定的。其中，究竟義之神，是

指已出離生死輪迴的，清淨圓滿的諸佛。

認為諸佛能使眾生解脫煩惱痛苦，故稱之

為神。諸如世間的諸神只能暫時解救和利

益眾生，而不能徹底使眾生從輪迴中得以

解脫，故不能稱之為究竟義之神。究竟義

之鬼，是指生死輪迴之處，尤其指三惡趣

道，在這裏眾生之痛苦煩惱無邊無盡，身

心受到三惡趣莫大的傷害和摧殘，而且長

時間得不到解脫。所以，三惡趣便為鬼，

或者為究竟義之鬼。 

從業力善惡而言，究竟義之神鬼，與

業力之鬼神無別。鬼與神二者為所捨和所

取。在這裏，瑪久拉仲把究竟義之鬼與神

二者做為所捨和所取之事。她把究竟義之

神、業力之神作為所取、所從之事；把究

竟義之鬼、業力之鬼作為所捨、所治之事。

認為所有的鬼神皆包含在究竟義之神鬼與

業力之鬼神概念範疇之中。瑪久拉仲還特

別指出，從世俗方法和本質界定的鬼神概

念，一般認為天界為神，惡趣之地為鬼；

善業為神，惡業為鬼；行為美為神，行為

惡劣為鬼；意念向善為神，意念向惡為鬼。

簡而言之，阿賴耶或心性，乃菩提心本性

見智之神，無明五煩惱毒所致的墮落行

為，則為鬼。 

因此，瑪久拉仲認為，鬼與神乃同因，

其之不同只是明智與無明的差異和區別。

按照勝義之見，神鬼不為實有。從清淨勝

義諦而言，無鬼神，此乃法性界自性清淨

之正見。當然，達到法性界自性清淨之境

界，也就圓滿了覺域派正法大手印的斷境

之境界。    

7、內、外、中之鬼神 

從內到外的範疇，瑪久拉仲劃分的鬼

神，包括內、外、中三層級的鬼神。內之

鬼神、從個體人而言，指作為解脫道上的

間斷之因的各種業魔，由冤孽、業債等擁

繞，主要取決於個人的意念；中之鬼神，

指體魔，由加害於人的魍魎等擁繞；外之

鬼神、指各自所在地有形，或無形的魍魎

鬼怪等，或表現為天災，或為疫病，有形

的，稱之為人之敵；無形的，稱之為鬼神

之敵，由嗔恨的魍魎等擁繞。 

從病魔之傷害角度而言，各種體魔，

為內之鬼神；各種地方神祗及其眷屬，為

中之鬼神；各種業魔等，為外之鬼神。 

從調伏各種地方神祗的角度，或者從

訴求依託地方神祗的角度而言，各種地方

神祗及其眷屬，為內之鬼神；各種體魔，

為中之鬼神；各種業魔，為外之鬼神。 

從男女魔之性別，瑪久拉仲把男魔劃

歸為男鬼神，把女魔劃歸為女鬼神。可見，

從內、外、中不同層級劃分的鬼神，有一

定的範疇，不同的角度和目的，決定了鬼

神的內、外、中之層級，鬼神的意義也隨

之轉換，大大延伸了鬼神的含義。 



綜上所述，瑪久拉仲對鬼神的六種分

類與概念的界定，以及內、外、中三層級

鬼神的劃分，皆大大超出了人們普遍的日

常經驗的鬼神概念和意義。她除了從世俗

普遍的日常經驗和傳統意義的鬼神觀來說

明世界的無形鬼神外，又從人的本性、見

智和行為來界說和解釋世界的無形鬼神，

特別是以覺域派斷境法的義理、因果業力

和四大種等宇宙元素、自然萬物之現象等

來說明和解釋世界的無形鬼神，不僅延伸

和拓寬了鬼神存在的範疇、空間和視角，

而且對鬼神的內涵及其概念界定予以新的

詮釋和界說，使得宗教意義上的鬼神具有

了豐富的內涵和人文價值與倫理道德意義

的新境地。 

難能可貴的是她建構的鬼神世界不只

是以簡單的世俗經驗世界的傳統觀念為據

點，卻自有其見地和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以及富有見解的理論依據和深奧的宗教哲

理。可以說，瑪久拉仲架構建立的鬼神理

論體系為人類的鬼神文化注入了豐富的新

的元素和內涵，從而進一步推動和發展了

人類無形世界的鬼神文化。 

二二二二、、、、鬼神在覺域派教法理論體系中的人文鬼神在覺域派教法理論體系中的人文鬼神在覺域派教法理論體系中的人文鬼神在覺域派教法理論體系中的人文

道德價值道德價值道德價值道德價值    

鬼神作為覺域派的教法義理的一個重

要內容，她以自己宗教親證經驗的立場對

待鬼神的同時，卻更明確地以人文道德和

倫理的價值要求來見解鬼神，建立人間的

道德秩序和修養，可以說，建構了一個自

己的鬼神世界觀與宗教哲學體系。 瑪久拉

仲的鬼神觀，為我們提供了關於人與鬼神

關係範疇的倫理道德。因此，鬼神在覺域

派教法理論體系中所體現的人文道德價

值，有屬於自己的內涵和特點。 

1、從鬼神體現善與惡的道德價值 

善惡觀是各宗教共同的倫理道德價值

觀念的基礎。而在覺域派教法理論體系

中，鬼神作為一種信仰層面道德價值依賴

的物件，卻成為判斷所有事物和各種現象

的標準。瑪久拉仲在對鬼神的分類與鬼神

概念的界定中，以世俗人普遍所執之鬼神

觀，勾勒出人世間的道德秩序和修養，從

而體現了一種去惡從善的道德價值核心。 

在人類社會中，一般將人類的行為分

為善、惡兩大類，以求人們行善避惡。然

而，與之不同的是在覺域派教法理論體系

中，鬼神代表着人文道德價值對立的兩

極——善與惡，並從不同的層面展現其內

涵和意義。 

（1）從外在自然萬物的層面，所謂的

“神”，代表的是自然現象中一切有利、

有 益 的 美 好 事 物 ； 與 之 對 立 ， 所 謂 的

“鬼”，則代表的是自然現象中對人類不

利的、有害的一切事物，如季節中，花草

樹木繁茂的夏季，夏是神，冬是鬼；萬物

收穫的金秋，秋是神，春是鬼；天地之天

是神，地是鬼；日夜之晝是神，夜是鬼；

生死之生是神，死是鬼；安康是神，疾病

是鬼；年少是神，年老是鬼；風調雨順是

神，天旱地荒是鬼，色形美是神，醜是鬼；

聲界的妙音是神，噪音是鬼。依次類推，

自然萬物的所有自然現象，按照其特性和

自然規律以鬼與神界定。儘管瑪久拉仲從

修持覺域教法的立場對此持以批判的態

度，但從自然現象對立的兩極，卻展現出

鬼與神——善與惡的倫理情懷，則體現了

一種人文的道德價值意義。 

特別是自古以來，宇宙萬物及自然現

象就受到人類的特別關注，而這種從自然

萬物的關注過渡到鬼神之德的關注，可以

說，是瑪久拉仲的創意和獨到之處。自然

萬物對人類的基本作用和價值，則是鬼神

的品質特性。即由自然萬物之規律和現

象，可以知鬼神之品性。自然萬物與鬼神

的道德品質相通，對自然現象表現出一種

特殊的宗教化的人文關懷，這是對宇宙萬

物更深層次地人文返照。  

（2）從內在的道德精神層面，愛是

神，恨是鬼；智慧是神，愚癡是鬼；喜悅

是神，悲傷是鬼；無畏是神，恐懼是鬼；

心淨是神，意亂是鬼；知足是神，貪婪是

鬼；謙虛是神，驕傲是鬼；平等是神，嫉

妒是鬼；不爭是神，執著是鬼。依次類推，

從善與惡對立的鬼與神和倫理心理結構的

關係，如是一一打通人與鬼神的道德倫

理，而且鬼神之德，來自於人之德，以人

的品德為標準，人與鬼神在倫理道德方面

具有貫通性。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強調人的

道德品質和心性修養，體現了內在精神層

面人格的道德價值意義。 

（3）從社會關係的層面，父母兄弟姐

妹等親人是神，敵人是鬼；朋友是神，冤

家是鬼；出生高貴是神，低賤是鬼；各自

信仰的諸佛菩薩等皆是神，與之對立的非

人魍魎等均為鬼，依次類推，以鬼與神體

現了社會關係層面人文價值意義。但是，

這樣界定的鬼與神不是常恆的，只是以暫

時的利害關係來作為鬼與神而區分的。當

父母、兄弟、朋友等彼此傷害而相互為敵

時，他們則成為鬼。其行為是有害之行，

而且對先前的親情友情造成傷害。所以，

父母、兄弟、朋友等時而為鬼，時而為神。

可以說，是從道德倫理的視角來闡釋的，

父母、兄弟、朋友與鬼神之間存在的是一

種利害關係，鬼神的道德倫理是從其對人

產生的利害關係而言的。尤其是從父母、

兄弟、朋友的角色轉換為鬼或神，也是以

人的道德行為的規範來實現的。因此，從



鬼與神之理，便可認知和理解人的道德倫

理。 

然而，在瑪久拉仲看來，這不是鬼神

本身的因素，而是人自身之業力所為。因

此，從緣起論而言，鬼與神的角色之間仍

有着一看不見的因緣纏繞彼此。一切存在

彼此相關聯，互為因緣、互成因果，在無

限的因果輪迴之中，每一有情眾生在無限

時空和輪迴中，或為親人或為怨敵，這是

善惡因果業力等因緣，如果積德行善認識

到因果業報，就不受業力的見惑，不論親

子或者怨敵，都將平等地與我相關聯，一

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

世世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

母。因此，人與鬼神是一種關係的存在，

意味着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都是

密切相關。從因緣觀來看，這是從自他的

展轉關係，從而生起利樂一切眾生、救濟

一切眾生的慈悲，視眾生平等無差，以一

種無差別的態度來對眾生與樂拔苦，依眾

生的身、心來實踐慈悲，從緣起法體現了

同體大悲的人生價值。 

由此可見，瑪久拉仲以鬼神之理將世

間一切事物與現象，從道德精神層面都無

一不被賦予倫理道德的規範。並從認知鬼

神之理，體驗人文道德倫理，便在人們的

心靈上造成一種強有力的自我控制機制，

對人們的社會行為形成一種深層次的制約

力量，樹立起人文道德價值的標竿。要說

明的是，瑪久拉仲在她的鬼神觀中，儘管

從般若空性見的義理假有和空來批判世俗

層面的鬼神界定和鬼神概念，對於鬼神的

態度，與其說瑪久拉仲反對鬼神，不如說

她反對的是世俗對鬼神的盲目崇拜和迷

信。因此，她處處強調要靠無分別真智見

智理解我們所能看到、摸到、感覺到、體

驗到、認識到的這個形形色色的現象世

界、感性世界的一切事物和各種現象，但

是卻又以鬼神為據點和突破口，通過世俗

人普遍持有的性善性惡，鬼與神兩極對立

的基本分類，在此基礎上建立人文道德的

價值體系，以去惡從善的道德核心價值作

為心性修養的起點。體現了瑪久拉仲鬼神

觀的終極價值在於表明人的倫理道德價值

與鬼神之理的一致性。  

2、從鬼神體現因果業報的倫理道德 

因果業報理論基於佛教的緣起思想，

是佛教的一個基本理論，也是瑪久拉仲鬼

神觀的一種理論依據。她從因果業力來說

明鬼神，又從認識鬼神強調因果業報的利

害關係。提出業力有二，自然共同之業與

各入門行的不同之業。業力不僅適用在人

類等所有眾生，也適用於自然萬物。認為

自然萬物的自然現象，皆從自然的、共同

的業力產生。自然萬物的共同之業，是客

觀自然之業，而不是眾生積累的業，是世

俗人可以體驗和認識的。在指出自然萬物

的自然現象之共同業力的成因及其對治途

徑的同時，又從各自的入門之行，即因緣

作為來說明鬼神，以使人們體識各自所積

累的善惡業力，同時，瑪久拉仲又提出“自

性俱生之鬼神”，源於因果善惡業，從而

勾勒出她的倫理道德價值。 

一般而言，若是人類行善事，則為

善；行惡事，則為惡。這是人類最普遍性

的道德價值觀，也是佛教所說的業力的基

本法則。譬如，六道輪迴的眾生由於因果

業報等因緣，而流轉輪迴。這是眾生在六

道輪迴流轉成因或業因。人造作惡業，就

會感三惡道的境界。由此瑪久拉仲提出究

竟義之鬼神，認為諸佛已出離生死輪迴，

能使眾生解脫煩惱痛苦，是究竟義之神；

在生死輪迴之地的三惡趣道眾生遭受無邊

無盡痛苦煩惱，三惡趣便為究竟義之鬼。

究竟義之鬼與神，二者為所捨和所取之事。 

那麼，如何從六道輪迴獲得解脫，瑪

久拉仲從善惡因果的倫理闡釋了她的思

想，認為只要人們能認識到所有因果業

報，或者各種善惡因果業力，都是由各自

的善惡之業造成的。個人造業，個人受報。

將惡業，作為鬼；善業，則為神。基於此，

要想自身不受煩惱痛苦，就要捨棄一切惡

行，改惡向善，努力修善、積德，認識因

果報應的重要性。尤其強調要認識在六道

輪迴流轉當中，眾生無一不曾不為父母親

眷，視為同體，四海之內，人皆涵愛敬於

心，發菩提心引導眾生獲得解脫道，這樣

也就沒有所謂的鬼。她的基本思路是從因

果業力而過渡到鬼神之德，以勸人行善、

止人作惡等為美德，從倫理道德的層面闡

釋其真實業力的鬼神觀點。 

3、從鬼神實現自我內在超越  

鬼神作為覺域派所要斷除之境相，是

修行者實現自我內在超越的突破口。瑪久

拉仲從見智和無明涉及到心的染淨問題，

把自見智清淨所生的五大智，稱為神：反

之，由無明我執而生的煩惱五毒，則稱為

鬼。通過攝收鬼神，不斷地覺悟鬼與神兩

極的存在，證得能夠分離和消除自性俱生

之鬼神分別，從而達到清淨本然的無我境

地。 

實現自我內在超越，達到清淨本然的

無我境地，必須要成就種種的因緣條件，

要具有基本的心性修養。（1）慈悲心。慈

悲是佛法的根本和基本精神，源自諸佛菩

薩無染汙的愛，其關注的物件是與自己平

等無二的其他一切眾生。然而，在處處強

調慈悲的覺域派教法中，對無形鬼神惡魔

的慈悲顯得更為重要。瑪久拉仲認為，外

境迷現的鬼神魔障都是由往昔惡業迷現之



因所導致的，並且產生了能害所害的關

係。因此，以觀修慈悲菩提心，將各種兇

猛殘暴的鬼神尊為賓客，將其攝受為自己

的眷屬，且把最珍貴的身命施與鬼神為

食，即施身供養，以慈悲菩提心轉變其能

害所害的心，以息滅嗔恨、粗暴等彼此能

害所害之因，引領眾生證得無上菩提慈悲

心，從而成就無上菩提的悲德與智德。 

可見，瑪久拉仲提倡的慈悲，是建立在

緣起論的哲學基礎上的。她把菩提心作為

無上的慈悲和愛，施善於一切眾生，成為

覺域教法實踐倫理的基本要求和根本精

神，由此而體現出瑪久拉仲的慈悲觀及其

人文精神的獨特性。因此，提倡慈悲心業

已成為世人理解和認識覺域教法的重要特

徵之一。 

（2）利他行。利樂眾生，即利他行，

是佛教實踐倫理的基本要求，而其關注的

物件是一切眾生。成立的基礎是生起菩提

心，以慈悲利樂的精神，積極地去利益眾

生。就像每個佛菩薩有各自的特性和功

德，以不同的方便善巧來利益眾生。瑪久

拉仲以悲憫和菩提之心將鬼神惡魔攝受為

眷屬，或尊為賓客，以施捨的方便善巧來

利樂鬼神惡魔，正如她所說：「不是把自己

的身體視為享樂、名利和權勢之本，而是

把它當作利他之物，施捨于有情眾生或利

他事業之中，個人不圖謀青絲稍尖之點點

私利，以求獲得定見。」從價值取向來說，

便是從利他、度他的心行，引導眾生斷除

各種煩惱，逆緣障礙，獲得解脫，從而成

就正等正覺的清淨心性。所以，成就佛果，

或達到成佛的境界，是以利他為條件的。

隨機利他，以圓滿人格為歸趣，從生命的

尊重與行為的利益上，實現利他的最高理

想。並作為至善的倫理規則，且成為主體

追求宗教與道德的自我實現的實踐要求。

利樂眾生而完善道德修養。 

（3）斷我執。即破除自我的執著，是

覺域派修行之道的根本。瑪久拉仲認為，

我執是一切無明煩惱的根源。將一切煩惱

痛苦以鬼與神，惡與善，利與害加以認識

和把握，此乃世俗人的邪見。這樣的思維

或意識，是由無明我執而生的。它使心變

得迷妄煩惱，要想心清淨不染，不受業力

的見惑，就要斷我執，處於離戲本然的境

界。也就沒有所謂的鬼。 

瑪 久 拉 仲 把 鬼 神 與 我 執 聯 繫 在 一

起，並歸類界定為自性俱生之鬼神，以個

人的見智將五毒：嫉妒、愚癡、我慢、貪

欲和嗔恚等，稱做鬼。強調般若性空的智

慧，並以此斷除無明我執而去認識自性俱

生之鬼神，從而體悟原始本來自見智之清

淨智慧，達到無我的智慧境界。無我是佛

教教法義理的基本信條之一，它的前提是

緣起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對條件的

相互依賴，是從部分組成的。所以，在這

個意義上，真正獨立的自我也就不存在

了，肯定了自我存在的空無自性。瑪久拉

仲更強調無我的倫理性，從無我生起慈悲

心、菩提心來斷滅自利心，成就眾生的利

樂事業的同時，更注重個人的行為、自身

道德修養和個人對人類社會服務的程度，

即利樂有情的功德和個人對人類的奉獻。

也就是說，以護法利生，莊嚴國土為目的。

如果從現代人眼光來看，它提倡的是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的精神。 

三三三三、、、、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總之，瑪久拉仲以般若性空的義理在

批判世俗的鬼神概念的同時，從道德倫理

的視角來體現出鬼神的道德品質或道德主

體。鬼神的善惡，來自於人之善惡。鬼神

的利害，來自於人之利害。將人類信仰中

的鬼神與人的德行相一致，或者說二者聯

繫在一起，以鬼神之理，來立人之道德。

認知鬼神之善惡理，其關鍵在於人本身的

體驗。她以鬼神為突破口，強調以慈悲智

慧與般若空觀體識鬼神之理，從而實現圓

滿慈悲、利他的人格和無我的智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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